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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妥的，請部長及主委能多多考量公務人員的權益。 

主席：好，謝謝鄭委員。 

現在先處理臨時提案。 

柯委員建銘等臨時提案：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經宣布召開四場公聽會，本會業已於本年 5 月 2 日（一）、5 月 4

日（三）及 5 月 12 日（四）分別舉行 3 場公聽會，爰提案請本會於 6 月 15 日（三）繼續舉行

第四場公聽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柯建銘  張宏陸  蔡易餘  周春米  尤美女  

段宜康  顧立雄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臨時提案有無異議？ 

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主席、各位同仁。早上我才努力的在國民黨幹部會議上說服大家，下個禮拜由我來召

開公聽會，也經過大家同意，所以，是不是我們就依照原來的協商，由段召委召開兩次公聽會

，另外兩次則由我來召集，我下禮拜就會安排公聽會，我們可以按照原來的協商，繼續把公聽

會辦完。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主席、各位同仁。剛才林為洲委員提到下禮拜要由他安排召開公聽會，其實為了促轉

條例，當初段召委決定尊重國民黨提議，排定 4 場公聽會，由兩位召委各安排兩場，現在民進

黨已經排完了，林召委也排了 1 場，問題是另一場一直卡住，造成整個法案無法順利審查。我

也非常清楚林召委的苦衷，但本席多次造訪，拜託再拜託，後來我們召委也去協調，但一直沒

有結果，所以今天我們才提出這樣的臨時提案。 

剛才我也跟國民黨林德福委員談過，我說對於黨產條例及促轉條例，沒辦法，我們一定要處

理，希望國民黨站在如何讓國民黨重生、再生的立場來看待這兩個法案，而不要只是一味阻擋

，因為阻擋，只會讓國民黨站在民意的對面。我知道上禮拜不當黨產條例在委員會通過時，林

為洲委員在電視上也有一番談話，坦白說，區域立委都有民意壓力，所以國民黨黨團在指揮時

，我們可以看到上禮拜審查不當黨產條例時，到會場的都是不分區立委。 

我剛剛到國民黨黨團辦公室拜訪林委員德福，也一再勸他，希望針對這兩個法案，國民黨要

轉變整個思考邏輯，要順應民意，國民黨才有可能再生，這樣也才是對國民黨好，但是你們一

方面說處理黨產問題沒關係，一方面又一直阻撓，所以委員會審查時，最後國民黨就是選擇離

開，因為沒辦法再辯護下去啊！今天也是，促轉條例我們一再忍讓，一再拜託，結果你們仍然

一再拖延。今天我們提出這個臨時提案，是為了讓促轉條例至少能起個頭，能夠開始，我們也

很清楚，7 月 15 日立法院就要休會，促轉條例這個會期絕對沒有辦法通過，因為朝野協商期限

為一個月，條文有二十條，所以這個會期一定不會通過，但至少我們要起個頭，讓大家共同面

對這個歷史共業，而且是用健康的心態面對，基此，我們引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四條規

定，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行公聽會。另外，依第五十五條規定，召開公聽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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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過兩位召委同意。我們了解林為洲委員的壓力及苦衷，因為黨團給他壓力，要他不能召開

，但第五十五條也規定只要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就可以召開公聽會，所以我們

才提出這個臨時提案，也免除了林委員的困擾。林委員雖然提出下禮拜會召開公聽會，但這個

承諾事實上已經講了很多次，我實在不再想看到林委員為難的表情……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不會啦！下個禮拜就知道啦！ 

柯委員建銘：現在包括國營事業預算都還需要協商，但林德福委員已經兩個禮拜不跟我們協商，還

弄了 1,000 個提案要進行表決，顯然這個會期是沒辦法處理國營事業預算，國民黨如果一直站在

與民意對立的立場上，對國民黨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建議就依照正常程序來處理本席提出的臨

時提案。 

主席：好，那我們就來處理……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等一下，讓我再發言。 

主席：林委員，我先講一下我的態度。當初處理服貿議題時，我和張慶忠委員是當時內政委員會召

委，我們決議每人排定 10 場公聽會，當時我就公開表示每個禮拜會排一場，而我也把這 10 場

公聽會排完，從沒有一個禮拜不排。請大家看看剛才發下去的公報紀錄，這是 4 月 21 日委員會

會議紀錄，當時林委員德福是這樣說的：「那這樣啦！我們林為洲委員辦兩場，你也辦兩場，

好不好？就折衷一下。」，當時我是主席，我就說：「林委員可不可以在下個星期辦？」，這

裡的林委員是指林為洲委員。林德福委員在席位上又說：「然後再下一次輪值再辦一場，那你

也辦兩場……」，所以，林德福委員的承諾就是「林為洲委員在下禮拜辦一場，然後再下一次

輪值時再辦一場。」，林為洲辦的上一場公聽會是在 5 月 12 日，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這中間

林委員都有輪值，後來也跟我換時間，我也配合。我知道林委員的苦衷，但是我請國民黨黨團

要遵守承諾，我認為這件事情也沒什麼好講的，我們已經配合、忍耐、折衷，換到的結果就是

等了一個月都沒辦第二場公聽會。我覺得一個政黨的人數多少是一回事，但是政黨黨團信守承

諾是基本的道理，如果可以不信守承諾，坐在這個地方所做的要求、承諾都是胡說八道的話，

那有什麼資格再要求發言？對不起喔！我就直接要處理了。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我還是有話要說。 

主席：請說。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促轉條例其實跟國民黨密切相關，坦白說，主要就是針對國民黨，所以

國民黨算是當事人，對於這樣的法案，我們當然認為我們有權利要求更慎重一點，當時我們的

約定是希望公聽會邀請的專家學者或任何參與公聽會的人，每次都要不同，所以在這段期間，

個人也一再思考到底我們要邀請的對象，除了已經來過的專家學者外，是不是也要邀請促轉條

例所要處理的那段時間的當事人，包括所有的被害人以及所謂的加害人，讓他們來還原那段歷

史，談談他們所面臨的當時法律規定的狀況，以及他們所做的一些行為。我們一直希望這樣的

促轉條例是可以讓臺灣繼續尋求真相、邁向和解的道路，當然我有我的壓力，我也在我們的黨

團會議裡一再表示我們應該要面對，讓真相表達出來。之前的協商是一人辦兩場公聽會，所以

我應該辦兩場，而在我辦完一場之後，事實上這段時間我們就一直在協商，今天早上我終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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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心中一塊石頭，因為我在黨團幹部會議中提出，不管如何我下禮拜一定要辦另外一場公聽會

，讓我們共同面對過去那段歷史，然後確認黨團也願意接受我的意見，所以，我是認為我一直

很努力了，公聽會辦的比較慢是事實，但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 

何況如果就議事規則來講，如果星期三就要召開，時間也會很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

七條就有相關規定，當然我是不太想提這個規定，因為我們有協商過，也經過努力，得到我們

希望儘快辦的結果。我只是希望再一次跟本委員會委員說明，我很努力，而且也達到這樣的成

果，達到所謂的共識，希望可以不差這一個禮拜。剛剛柯總召也講…… 

主席：林委員，對不起，我必須打斷你的發言，你上次辦完是 5 月 12 日，接下來就跟我換輪值時

間，然後我主持了兩個禮拜的會議。接著你回到臺灣，也主持了兩個禮拜的會議，這段時間我

一再請求你安排公聽會，我要不要把你傳給我的簡訊公開？你對我的承諾不只一次！林德福委

員，你剛才不在場，我請你看一下 4 月 21 日委員會會議紀錄，你對我的承諾、對委員會的承諾

是什麼？我坦白講，這段時間我沒有發脾氣，但是我每一次在這邊看到這個題目就非常生氣，

為什麼要這樣騙我？我對黨團難道沒有壓力嗎？我都跟黨團說林為洲不會騙我！我也跟黨團說

以我對林德福的了解，他講話應該會算數，你們還要再講嗎？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主席，停止討論，就直接處理。 

主席：我們就直接處理了，為了表示慎重，我們採記名表決方式。現在清點人數。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你也讓我表達一下意見！議事規則規定公聽會必須 5 天前通知啊！對不

對？ 

主席：林委員，請你看……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同一議題的公聽會，沒有 5 天的限制啦！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拜託！這一場…… 

主席：大家請坐！請議事人員說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七條規定。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都寫得很清楚，除非是在上一次公聽會……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清清楚楚，是 5 天前。 

陳主任秘書清雲：報告委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

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行日期，不受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舉行過三場，這是同一議案，所以只能適用這一條，如果是只有一個議題

的公聽會，那就必須五日前才可以。報告完畢。 

主席：臨時提案通過之後，我們決定日期就會通知…… 

林委員為洲：（在席位上）不是啦！實在不好意思，我老實講，段委員，我覺得不好意思，但如果

要完全按照議事規則，條文是指開公聽會要五天前通知，但有一個除外條款，就是上一次公聽

會時，已經宣告下一次開會時間，那就不受這個限制，但我們上次開公聽會是由我召開的，我

當時並沒有宣告啊！我這樣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啦！ 

主席：兩位林委員，照道理說，我不需要再排一場公聽會就可以直接排法案審查，因為你們統統違

反當初的承諾，你請看 4 月 21 日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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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柯總，當初服貿時你們辦了幾場公聽會…… 

主席：林委員，我辦了 10 場，這我剛才已經報告過，審服貿時我當主席，辦了 10 場公聽會，而且

我每個禮拜都辦，沒有一個禮拜不辦，那就是我的承諾。如果今天國民黨黨團可以不遵守承諾

，然後要來這個地方扯這些有的沒的，那我連對你們的一點基本尊重都沒有了！ 

好，現在開始清點出席人數，進行表決。 

（清點人數）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柯總，你這樣做，我告訴你，這不通啦！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這不是這樣啦！ 

主席：出席委員 9 人，已足法定表決人數。 

現在進行記名表決，贊成臨時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臨時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 9 人，贊成者 6 人，反對者 3 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記名表決結果： 

一、贊成者 6 人： 

柯建銘  尤美女  顧立雄  周春米  張宏陸  蔡易餘 

二、反對者 3 人： 

林德福  林為洲  許毓仁 

主席：臨時提案通過，我們就在星期三 6 月 15 日上午 9 時舉行「促進轉型條例」公聽會。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大家都已經講好了，現在你又把主辦權拿去…… 

主席：當天原定議程─人事行政總處業務報告，改在星期三下午舉行。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不是都講好了嘛！你不必再講那個了，他兩場，你兩場啊！柯總，我告

訴你…… 

主席：臨時提案處理完畢，星期三就舉行公聽會。請坐！請坐！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我為什麼要坐？ 

主席：那你站著也可以。 

林委員德福：（在席位上）柯總，你要這樣做，以後大家就來「舞」啦…… 

主席：接下來請陳委員怡潔質詢。（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請鍾委員佳濱質詢。 

鍾委員佳濱：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過去我在地方政府服務，常常有一些地方政府針對

公務人員任用上的意見表達，但總覺得下情不能上達到考試院，今天藉這個業務報告的詢答，

終於有機會以立法委員身分請考試院參酌地方政府在公務人員任用上的幾點意見。 

首先請教蔡部長，有關專技人員考試，過去有分成師級和生級，以護理師來講，過去有護理

師及護士專業人員考試，護校高職畢業的學生考護士，大學或專科護專或護理系畢業則考護理


